
附件 1

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业务流程



附件 2

“道路运政一网通办”业务办理流程图解

一、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

本业务仅支持法人用户办理。

法人用户注册登录“道路运政一网通办”小程序后通过【首页】→【更多】

→【政务服务】→【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或【首页】→【开办道路货

运企业“一件事”】服务专区→【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进入开办道

路货运企业“一件事”业务申请流程。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可同时申请

办理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和相应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业务，已购置车辆的请

确保车辆性质为货运并已经检测合格。



第一步

点击【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认真阅读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

事”业务须知后，您可以点击【同意并确认】，系统自动带出法人用户注册时已

绑定的企业名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企业基本信息。

系统带出的经营业户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等企业基本信息有误可修改，并

按照要求填写发证机关、经营业户电话、经营范围和类型等其他企业基本信息。

发证机关仅可选择与营业执照发证机关同一区域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车辆购置情况选择“已购置”，无需通过告知承诺方式申请，是否告知承诺

方式默认为“否”;车辆购置情况选择“未购置”，须通过告知承诺方式才可申请

开办道运货运企业“一件事”，是否告知承诺方式默认为“是”。

证件领取方式默认为电子证照，点击【下一步】。由于该事项所需填写信息

和证明材料较多，法人用户可点击页面右下角【暂存】按钮，完成已填报信息的

保存。



第二步

上传申请材料，具体材料要求以实际界面显示为准，本服务指南中材料提交

要求仅作示例参考。由于微信开发平台的限制，可以先将相关的 pdf 文件通过“文

件上传助手”或者微信聊天窗口的形式上传到微信平台，业务办理过程中需要上

传 pdf 文件时可从“文件上传助手”或者微信聊天窗口的聊天记录中选择该 pdft

文件。

上传的材料有:1、营业执照(必传)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证件正面

(必传)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证件反面(必传)4、经办人身份证明证件

正面(经办人不为法定代表人必传)5、经办人身份证明证件反面(经办人不为法定

代表人必传)6、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件或安全运营承诺书(必传)7、委托书(经办

人不为法定代表人必传)8、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未购置车辆时必传)。

申请人根据页面展示的上传材料示例，图片上传格式为 png、jpg，文件上传

格式为 pdf，大小不超过 10M 并确保上传的电子影像清晰可见。上传成功的材料，

会展示该上传材料。上传完成并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

在车辆信息页面，点击【+新增】，上传机动车行驶证(含主页和副页)(必传)

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必传)，点击【下一步】，系统自动根据机动车登记证书识别

出车辆信息，信息有误可修改。

按照要求填写好车辆基本信息后，点击【下一步】，系统自动获取车辆检验

检测信息，如果未获取到需要用户上传相关附件。

具体材料要求以实际界面显示为准，本服务指南中材料提交要求仅作示例参

考。

上传的材料有:1、车辆前方 45°角照片(必传)2、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含

车辆技术等级)(必传)3、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记录表(必传)4、车辆转籍、过户

证明(转籍或过户车辆必传)。

申请人根据页面展示的上传材料示例，图片上传格式为 png、jpg，文件上传

格式为 pdf，大小不超过 10M 并确保上传的电子影像清晰可见。上传成功的材料，

会展示该上传材料。

上传完成并确认无误后点击【添加】，跳回车辆信息页面，列表中展示新增

的车辆信息。

点击【详情】可查看已添加车辆的详细信息，点击【编辑】可对已添加车辆

信息再次进行编辑修改点击【删除】可删除已添加的车辆信息。

可一次申请办理多台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业务，点击页面上方【+新增】，可

添加其他车辆信息。

如果企业基本信息中是否已聘用驾驶员处选择为"否”，则车辆信息页面显示

【提交】按钮，点击【提交】进行提交;如果企业基本信息中是否已聘用驾驶员处

选择为“是”，则车辆信息页面显示【下一步】按钮，点击【下一步】添加驾驶

员信息。







第四步

在驾驶员信息页面，点击【新增】，输入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系统

自动根据所填信息带出相关驾驶员基本信息，选择从业资格证号，按照要求填写

好准驾车型、驾驶证初领日期等驾驶员信息，提交驾驶证、从业资格证相关附件

后，点击【添加】，跳回驾驶员信息页面，列表中展示新增的驾驶员信息。点击

【详情】可查看已添加驾驶员的详细信息，点击【编辑】可对已添加驾驶员信息

再次进行编辑修改，点击【删除】可删除已添加的驾驶员信息。

点击页面上方【+新增】，可添加其他驾驶员信息。

点击【提交】完成开办道路货物企业“一件事”申请提交。

第五步



提交成功后，法人用户可通过【首页】→【我的办件】功能随时查看业务办

理进度，业务办理人员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并可在本系统【用户中

心】一【电子证照】查看经营许可证和相关车辆的道路运输证电子证照。对市核

结果有疑问的建议通过【用户中心】→【联系我们】中查询相应省市，联系当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业务办理人员沟通处理。



二、道路运输证配发

本业务仅支持办理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

登录“道路运政一网通办”小程序后，通过【首页】→【更多】→【政务服

务】→ 【道路运输证配发】或【首页】→【开办道路货运企业“一件事”】服务

专区 →【道路运输证配发】，进入道路运输证配发业务申请流程。



第一步

首次登录的用户需要在【首页】→【我的证照】或【首页】→【用户中心】

→【我的证照】中绑定经营许可证号。绑定完成后便可进行道路运输证配发相关

业务申请。





第二步

点击【道路运输证配发】查看业务办理须知，系统自动带出已绑定的所有经

营许可证。认真阅读道路运输证配发业务须知后，您可以点击【同意并确认】，

选择申请办理业务的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点击【下一步】，填写联系人、联系电

话，证件领取方式默认为电子证照，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

在车辆信息页面，点击【+新增】，上传机动车行驶证（含主页和副页）（必

传）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必传），点击【下一步】，系统自动根据机动车登记证

书识别出车辆信息，信息有误可修改，

按照要求填写好车辆基本信息后，点击【下一步】，系统自动获取车辆检验

检测信息，如果未获取到需要用户上传相关附件。

具体材料要求以实际界面显示为准，本服务指南中材料提交要求仅作示例参

考。

上传的材料有：1、车辆前方 45°角照片（必传）2、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

告（含车辆技术等级）（必传）3、道路运输达标车辆核查记录表（必传）4、车

辆转籍、过户证明（转籍或过户车辆必传）

申请人根据页面展示的上传材料示例，图片上传格式为 png、jpg，文件上传

格式为 pdf，大小不超过 10M 并确保上传的电子影像清晰可见。

上传成功的材料，会展示上传的文件。上传完成并确认无误后点击【添加】，

跳回车辆信息页面，列表中展示已添加的车辆信息。



点击【详情】可查看已添加车辆的详细信息，点击【编辑】可对已添加车辆

信息再次进行编辑修改点击【删除】可删除已添加的车辆信息，

可一次申请办理多台车辆道路运输证配发业务，点击【+新增】可添加其他车

辆信息。

第四步

车辆信息添加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驾驶员信息填报界面。

在驾驶员信息页面，点击【新增】，输入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系统

自动根据所填信息带出相关驾驶员从业资格信息，选择从业资格证号，按照要求

填写好准驾车型、驾驶证初领日期等驾驶员信息，并添加驾驶员驾驶证、从业资

格证等相关附件后，点击【添加】，跳回驾驶员信息页面，列表中展示新增的驾

驶员信息。



点击【详情】可查看已添加驾驶员的详细信息，点击【编辑】可对已添加驾

驶员信息再次进行编辑修改，点击【删除】可删除已添加的驾驶员信息。

点击【提交】完成本次道路运输证配发事项的申请提交。

第五步

提交成功后，您可通过【首页】→【我的办件】功能随时查看业务办理进度，

业务办理人员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并可在本系统【用户中心】→【电

子证照】查看道路运输证电子证照。对审核结果有疑问的，建议通过【用户中心】

一【联系我们】中查询相应省市，联系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业务办理人员沟

通处理。





附件 3

行政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样例）

一、申请告知承诺的事项名称

申办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二、申请人基本信息

1.申请人名称（企业或个人）：

2.□申请人（□授权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三、申请告知承诺的材料

□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及车辆其他证明材料

□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

四、审批机关告知

1.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完成需要具备的条

件。

2.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

定。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将承诺内容纳入日

常监管检查计划，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要求限

期整改乃至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3.申请人作出的不实承诺以及拒不履行承诺的，将在行政审批机

关的信用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公告），对申请人后续提交的行政审批

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审批。

五、申请人承诺

1.自愿按照告知承诺制办理以上事项；

2.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完整、准确；

3.承诺在 日内完成需要具备的条件，并接受行政审批机关的

检查监督；

4.所做承诺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述。

□申请人（□授权委托人）签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